【屏東縣泰武國小】志願服務運用計畫
1、 依據:
(一)志願服務法。
(二)屏東縣政府推動教育類志工服務工作計畫。
(三)本校校務發展計畫。
2、 目的:
1、加強學校與社區聯繫，凝聚共識，增進全校師生與家長感情。
2、提高家長與社區民眾的服務精神，改善社會風氣。
3、結合社區及家長資源，提升學校教育績效。
4、提倡『學校社區化，社區學校化』願景，使學校成為社區資源共享的精神堡壘。
3、 志願服務計畫實施期程：111年8月30日 至112年6月30日。
4、 運用志願服務人力之需求：
(1) 交通導護組:需求5人。
(2) 學生志工組：需求36人 
5、 志願服務人員召募：
(1) [bookmark: _GoBack]召募對象：
1. 身心健康，且未罹患精神疾病或法定傳染疾病 。
2. 對協助教育事務具有熱忱，自願奉獻個人知識、體能、經驗及時間之本校家長。
(2) 召募方式：
1. 交通導護組: 學期初透過紙本詢問及班級群組刊登招募志工。
2. 學生志工組：透過家團制度薦派。
    (三)報名日期：即日起至111年8月29日
6、 志願服務人員服務時間與內容：
	組	別
	執	勤	日
	執	勤	時	間
	工	作	職	責

	交通導護
	週一至週五
(及補課日)
	07：00～07：30
	1.校門口指揮交通。2.學生護送。

	學
生
志
工
組
	量測體溫(2)
	週一至週五
(及補課日)
	07：00～07：30
	1.早上學生入校體溫量測及登記
2.每日體育活動器材借還；整理體育器材   
  室
3.週一升旗時擔任旗手及司儀
4.早上協助開課班教室及科任教室門

	
	管理體育器材(2)
	
	15：00-15：10
	

	
	升旗手(2)
	
	08：00-08：30
	

	
	司儀(1)
	
	
	

	
	早上開門(2)
	
	07：00～07：30
	



7、 志願服務人員訓練：
(1) 基礎訓練6小時，志工基礎訓練可參加由本校或本縣各單位辦理之志工基礎訓練取得認證，另可至「臺北 e 大」(https://elearning.taipei)網站受訓 (若已領有紀錄冊者免上此課程)，訓練課程內容如下： 
1. 志願服務內涵及倫理 2小時
2. 志願服務法規之認識 2小時
3. 志願服務經驗分享 2小時
(2) 教育類特殊訓練6小時:訓練課程內容依服務工作性質由本校教導處規劃後，報縣府備查後實施。
    (三)增能訓練:視需要自行辦理為原則，或委由區隊或總隊籌劃舉辦，必要時並得由警 
                 察局交通大隊、交通義勇警察大隊或其他相關單位協辦。

八、組織與職掌：
(1) 人員編制:
由本校教導處負責訓導組志工督導工作，本隊設置隊長1人，由志工互相推選擔任，協助活動之規劃、執行等事務。
(2) 職掌
1. 志工督導:由本校訓導組長擔任。
1.協助各志工隊確實執行服勤工作。
    2.自行或受託辦理志工隊各項訓練。
        3.舉辦志工隊聯誼、研討、觀摩及交流。
        4.協助或辦理志工隊隊員招募、保險、福利及裝備。
        5.編印及發行交通導護之各類宣傳品。
        6.協助有關組織目的任務之法制及資源統整。
        7.其他有關事項。
2. 隊長：任期1年。
1.與學校相關業務單位密切配合，執行學校交通導護及學區安全維護工作。
2.辦理隊員聯誼活動並維繫隊員密切關係。
3.協助處理隊員個別需要之事務。
4.其他有關事項。
(3) 志工組織架構圖 

九、志願服務人員管理：
    (一) 志願服務(教育類)紀錄冊申請：
        1.將學年度本校志工狀況及個人資料登錄建立基本資料。
         2.發給志願服務證及服務紀錄冊，其服務證及服務紀錄冊之管理依據衛服部訂頒之「志願
           服務證及服務紀錄冊管理辦法」辦理。
         3.協助受理績優及資深志工服務之表揚。
    (二) 志工排班原則：
        1.交通導護組：(1)應配合學校上學時段(7：00-7：30)導護崗之安排服勤。
                        (2)每週服勤一次並得視學校需求斟酌調整。
         2.學生志工組：(1)每家團值勤3週。
                        (2)依服務內容及時間完成工作。
    (三) 志工出勤管理: 
   1.服勤時，應著導護執勤服裝及配件，並遵守交通導護原則，保持儀表端莊、態度和藹。
         2.因故未能服勤時，應事先自行協調其他隊員為代理人執行勤務，並向志工督導報備。

    (四)志願服務時數登錄：於每學期末，由學校教導處統一發放服務時數並登錄衛生福利部志願服務資訊整合系統。
10、 志願服務人員會議：
(一)期初會議，說明志工服務工作計畫，協助新進志工了解志工隊服務內容。
(二)期末會議，工作檢討，了解交通導護志工服務狀況及服務學習經驗分享。
(三)臨時會議
十一、志願服務人員權利與義務：
(1) 權利
1. 接受足以擔任所從事工作之教育訓練。
2. 一視同仁，尊重其自由、尊嚴、隱私及信仰。
3. 依據工作之性質與特點，確保在適當之安全與衛生條件下從事工作。
4. 運用單位定期結算服務時數並登載於志願服務紀錄冊及衛福部志願服務整合系統。
5. 獲得從事服務之完整資訊。
6. 服務年資滿1年，時數達150小時者，得由學校開立志願服務績效證明書。
7. 參與所從事之志願服務計畫之擬定、設計、執行及評估。

(二)義務
1. 遵守倫理守則之規定。
2. 遵守本校訂定之規章。
3. 參與本校所提供之教育訓練。
4. 妥善使用志工服務證。
5. 服務時，應尊重受服務者之權利。
6. 對因服務而取得或獲知之訊息，保守秘密。
7. 拒絕向受服務者收取報酬。
8. 妥善保管本校所提供之可利用資源。

十二、志願服務人員考核： 
   (一) 考核
     1. 服務態度：出勤狀況與服務對象互動之合宜度。
     2. 工作績效：服務質量及效率、達成目標之程度。
     3. 群性表現：與校方及團隊成員互動情形。
     4. 特殊貢獻：針對服務對象或團隊有特別助益之表現。
     5. 停止服務：志工違反服務須知，經勸告無效者，停止其服務；違反倫理守則，損害
                  或影響團隊及校方聲譽，其情節重大並查証屬實者，停止其服務。
    (二) 獎勵
     1. 本校應定期考核志工服務績效，選拔楷模獎勵之。 
     2. 本校將於每學年度上學期辦理運動大會時頒發當學年度志工證書乙紙。
     3. 每學年度參與本校志工服務次數達20次以上，列為本校優秀志工。
     4. 本校於每學年度下學期母親節活動或其他時機，公開表揚優秀志工，致贈感謝狀、  
        禮物，以表謝意。
     (三)申訴管道：屏東縣泰武國小教導處訓導組，電話:08-7837093分機58 
十三、志願服務人員福利：
(1) 持有志願服務紀錄冊之志工服務年資滿三年，時數達300 小時以上，得檢具證明文件向屏東縣政府申請核發志願服務榮譽卡。
(2) 持有志願服務紀錄冊之志工參與服務成績良好及達150小時之志工，因升學、進修、就業或其他原因需志願服務績效證明者，得由本校開立志願服務績效證明書。
(3) 交通導護志工統一由學校造冊核報縣府；學生志工因有學生保險，不另進行投保。
十四、本計畫經屏東縣政府教育處核准後實施，如有未盡事宜另行補充及修訂之。



承辦人: 陳椿樺  主計:陳子瑛   總務主任:林福基   教導主任: 阮金福   校長:賴慶安

志工出現不適任行為
民眾投訴
督勤紀錄
志工反應
志工督導面談
具體紀錄志工不適任事蹟
更換工作內容
重新訓練
加強督導
解除交通導護
志工職務
通報屏東縣政府終身教育科
志工服務
(值勤時間：7：00-7：30)
可服勤
不可服勤
交通導護志工督導機制流程圖
1.志工於服務期間出現違反志工倫理守則,或服勤單位之相關規定。
 
 
 
 
2.具體陳述志工違反之事實。
 
 
 
3.志工督導(本校教導處訓導組長)進行面談。
 
 
 
 
4.重新規劃志工工作內容或加強督導及訓練。
 
 
 
5.經屢次督導無效，須解除志工之職務，需通報屏東縣政府終身教育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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